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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作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与西南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水泥”或“协议对方”）签署了《合

作意向协议》。 

2、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遵义砺锋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或“遵义砺锋”或“标

的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或“标的股权”）。协议对方有意向由其或其控股的

子公司受让标的股权。 

3、《合作意向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的意向性约定，具体的交易方案及相关

交易条款以交易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4、本次意向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目前对标的公司规模的初步判

断，暂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5、目前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方案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本

次交易中相关方是否能够签署最终的股权转让协议具有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尚需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基本概述  

根据公司整体战略布局， 2020 年 5 月 29 日，公司与西南水泥签署了《合作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向协议》，拟转让公司持有的遵义砺锋 100%股权。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拟出售标的：遵义砺锋 100%股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680162109J 

法定代表人：孙健 

注册资本：50,041.60 万元人民币  

住所：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三岔镇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干法水

泥、混凝土、骨料和商品混凝土的生产、污泥处置、固体废弃物的处置、销售本企

业的自产产品。） 

标的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标的股权清晰，不存在

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42,191,635.83  

负债总额 558,524,276.11 

净资产 683,667,359.72  

项目 

2019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63,134,047.80  

营业利润 75,721,648.61 



净利润 64,126,951.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9,968,016.80 

 

三、协议对方介绍 

根据《合作意向协议》，西南水泥有限公司作为《合作意向协议》的协议对方，

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5875623516 

法定代表人：常张利 

注册资本：1,167,294.019238 万元人民币  

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三街 218 号 1 栋 1 单元 25

层 2501 号、26 层 2601 号 

经营范围：水泥熟料、水泥及其制品、商品混凝土、石灰石的生产（限子公司

及分公司经营）、研发、销售；销售：煤炭、石膏、非金属废料（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耐火材料、塑料制品、电气设备、仪器仪

表、五金、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服装鞋帽、日用品；项目投资（不得从事

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信息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房屋租赁；

机械设备租赁；（以上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78.99%

的股权，为西南水泥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资委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的最终控制人。 

与公司关联关系：西南水泥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西南水泥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合作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1、合作方式 

甲方和乙方拟开展水泥业务合作，具体合作方式为甲方拟转让其持有的标的公

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乙方有意向由其或其控股的子公司现金受

让标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股权转让”）。双方同意，在完成标的

公司的审计、评估和尽职调查后，将协商确定正式的合作方案。 

2、后续工作安排 

本协议为意向性协议，如双方后续对交易架构、交易对价等核心条款达成一致，

双方根据审计、评估结果，按照本协议的内容共同协商，并进一步签署正式交易协

议。 

3、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能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其义务，则被视为违约。违

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造成的守约方的一切实际损失并承担由于其违约而引起的一

切经济、行政或法律责任。 

4、协议成立、生效或终止、解除 

甲乙双方均确认，本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

约履行。 

本协议自双方有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本协议有效期 3 个

月，如在有效期内双方仍未能达成正式协议，则本协议自动终止，但双方另有约定

的除外。 

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解除本协议。本协议为双方关于开展合作的意向性协

议，不构成双方权利义务的约束性文件。 



五、出售标的股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实施后，公司将继续围绕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产业展开布局的

战略定位，依托上市公司已有的产业布局，持续探索在政策支持、现金流好的领域

进行进一步业务布局，同时公司还将继续聚焦四川区域水泥业务板块的稳定运营和

稳步发展，不断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盈利质量。 

六、风险提示  

本次资产出售仍处于筹划阶段，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本次签署的意向性协议仅属于双方合作意愿的意向性约定，具体的交易方案及

相关交易条款以交易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为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合作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 日 

 


